
 

 

关于提交北京老城保护状况评价报告的函 

 

北京市人大并市政府、市政协： 

为进一步动员民众参与保护北京老城，帮助管理部门强

化保护北京老城的措施，北京文化遗产保护中心于 2006 年 9

月发起开展了“老北京之友”项目。作为项目的成果之一，

关于北京老城保护状况的评价报告已经撰写完成。现将此报

告送上，请审阅。 

祝愿北京老城能够得到很好的保护。 

 

北京文化遗产保护中心 

2007 年 6 月 9 日 

 

附：“老北京之友”项目关于北京老城保护状况的评价报告 

 

北京文化遗产保护中心网址：www.bjchp.org

北京文化遗产保护中心联系电话：010-6403 4932 

http://www.bjchp.org/


 

“老北京之友”项目 

关于北京老城保护状况的评价报告 

 

一、提要： 

为进一步动员民众参与保护北京老城，帮助管理部门强化保护北京老城的措施，北京文

化遗产保护中心于 2006 年 9 月，联合《北京城市漫步》杂志社等机构，发起开展“老北京

之友”项目，并将 2007 年 6 月 9 日（中国第二个“文化遗产日”）前的 10 个月作为项目实

施的第一阶段。第一阶段的工作包括两个方面内容：第一方面，请权威专家作保护北京老城

的系列讲座，这些讲座面向普通民众公开并免费举办；第二方面，以北京老城保护的法律和

规划为评判标准，组织并培训 70 名志愿者对北京老城部分历史文化保护区的保护状况进行

调查，结合其它调查成果写出关于北京老城保护状况的评价报告，并提交北京市政府、北京

市人大和北京市政协。 

“老北京之友”项目认为，北京市权威机构为保护北京老城作出了艰苦努力：2002 年 2

月，《北京旧城 25 片历史文化保护区保护规划》开始施行；2002 年 10 月，《北京历史文

化名城保护规划》开始施行；2003 年 4 月，《北京皇城保护规划》开始施行；2003 年 12

月，《北京旧城历史文化保护区房屋保护和修缮工作的若干规定》开始施行；2004 年 4 月，

《北京旧城历史文化保护区房屋风貌修缮标准》开始施行；2005 年 5 月，《北京历史文化

名城保护条例》开始施行。2006 年 6 月，北京市委书记刘淇又向全社会强调：“保护北京

古都风貌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古都风貌是北京实现可持续发展的不可竞

争的重要文化资源。”由于一系列重要措施的出台，北京老城被急剧破坏的形势开始得到改

变，城市管理部门中也有更多的官员开始思考北京老城的前途和命运。 

虽然情况有所好转，“老北京之友”项目同时认为，北京老城保护的各个方面也存在明

显不足，有些问题还相当严重，主要表现在： 

 虽然已有数百处古建筑被公布为各级文物保护单位，但其中的许多被不合理使用，安全

状况恶劣；整治和修缮项目不遵循文物古迹保护原则，也严重损伤了一些古建筑的历史

和艺术价值。 

 皇城以紫禁城为核心，以中轴线为纽带，有序集合了皇家宫殿苑囿、御用坛庙、衙署库

坊、民居四合院等设施，体现了皇权至高无上的规划理念和完整的功能布局。但是，目

前皇城保护的整体性并没有形成，普通民众不得进入的禁区存在过多，一些非常重要的

古建筑破坏情况严重，高度及形态与皇城风貌不协调的建筑物依然在不断出现。 



 

 虽然各个历史文化保护区有详尽科学的保护规划，但这些保护规划并没有得到严格遵

守。不仅许多民居、胡同的整治和修缮没有严格按照规划的要求执行，违法的大拆大建

的开发项目即使在重点保护区也时有出现。 

 整体格局的完美，是北京老城文化遗产价值的重要体现。《北京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

强调必须从整体上考虑北京老城的保护，其中包括老城建筑高度、形态的控制，“凸”

字形城廓的保护，以及老城景观线的保护等内容。然而老城建筑高度、形态的控制是不

成功的；“凸”字形城廓这一北京老城的重要形态特征在部分区域已经消失；老城景观

线依然存在但也已日渐狭窄。 

 传统生活方式也是北京老城保护的重要内容，但是，目前庙会、戏院内容和形式，没有

发挥出保护传统生活方式应有的作用；传统商业的经营管理特色正在消失；酒吧、咖啡

馆等外来商业设施在历史文化保护区过多出现；宁静祥和的胡同气氛也正在变得喧闹。 

 

为解决北京老城保护存在的问题，“老北京之友”项目提出以下建议： 

 建议市政府责成有关部门，对此报告中提及的案例进行查实，并及时采取适当的补救措

施。 

 建议市人大和市政协组织开展专项的《北京历史文化名城保护条例》执法检查活动，邀

请其它有关机构、专家和媒体参加。 

 建议市政府组织有关部门在专家的帮助下，具体规划各历史文化保护区内的商业布局。 

 建议市政府组织研究完善《北京历史文化名城保护条例》和《北京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

划》的实施机制，重点是研究完善市政府有关部门以及有关区政府在执行北京老城保护

规划方面的职能划分和工作程序，并以此为基础建立北京老城保护工作的问责追究制

度。 

 建议市政府委托有关机构开展《北京老城保护经济政策》研究工作，提出土地使用、房

产交易、税收调控、产业准入等方面促进老城保护的具体措施。 

 建议市政府委托北京文化遗产保护中心编写《北京老城保护干部读本》，并要求市、区

政府及有关部门的工作人员认真学习阅读。 

 建议市宣传主管部门有系统地开展面向居民的老城保护宣传教育活动，并建议市教育主

管部门，把老城保护的基础知识纳入中小学校的教育课程内容；北京文化遗产保护中心

希望能够在相关工作中承担重要任务。 

 



 

“老北京之友”项目实施的第二阶段即将启动，工作重点一是继续对北京老城的保护状

况进行调查，二是开展广泛的普及教育活动，三是用法律手段帮助政府树立保护北京老城法

律的权威性。 

二、“评价报告”的起草背景： 

北京文化遗产保护中心，是在北京市民政局注册登记的民办非企业单位（法人），登记

证号为证字第 0030137 号，业务范围包括文化遗产保护的调查、宣传、咨询和委托培训。北

京文化遗产保护中心致力于动员民众参与文化遗产保护，在帮助相关机构提高文化遗产保护

能力方面作出了不懈的努力。 

北京老城，是举世瞩目的文化遗产地。长期以来，政府和社会各界为保护北京老城作出

了许多努力，而近年来北京市权威机构为此所作的努力更是空前的，比如： 

 2002 年 2 月，《北京旧城 25 片历史文化保护区保护规划》开始施行。该规划描绘了北

京旧城 25 片历史文化保护区的分布与特色，明确了保护规划的原则，按照统一标准和

要求制定了详尽具体的保护措施。这部规划是迄今为止中国历史文化保护区保护领域最

有价值的文件。 

 2002 年 10 月，《北京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开始施行。该规划明确北京历史文化名

城保护的三个层次，即文物保护单位的保护、历史文化保护区的保护、历史文化名城的

保护；指出北京老城是北京历史文化名城保护的重点；强调《北京旧城 25 片历史文化

保护区保护规划》必须严格执行。 

 2003 年 4 月，《北京皇城保护规划》开始施行。该规划是加强皇城整体保护，落实《北

京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的重要措施。它规定了皇城的保护规划范围，强调必须把皇

城作为一个整体加以保护。通过明确土地分区和特征，以及规划土地使用功能等，北京

皇城内的一切建设活动都有了明确的控制指标。 

 2003 年 12 月，《北京旧城历史文化保护区房屋保护和修缮工作的若干规定》开始施行。

北京老城历史文化保护区内所有的不可移动文物、房屋、院落等地上物的保护和修缮，

以及迁入保护区人口的数量控制，居民住房条件改善等相关工作，都必须符合该规定的

要求。 

 2004 年 4 月，《北京旧城历史文化保护区房屋风貌修缮标准》开始施行。这是为落实

《北京旧城历史文化保护区房屋保护和修缮工作的若干规定》而制定的房屋风貌修缮强

制性标准。 

 2005 年 5 月，《北京历史文化名城保护条例》开始施行。该条例对老城的整体保护、

历史文化街区的保护、文物保护单位的保护、具有保护价值的建筑的保护等内容作了具



 

体明确的规定。该条例还强调，任何单位和个人都有保护北京历史文化名城的义务，并

有权对保护规划的制定和实施提出建议，对破坏北京历史文化名城的行为进行劝阻、检

举和控告。 

 2006 年 6 月，北京市委书记刘淇又向全社会指出：“保护北京古都风貌具有重要的现

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古都风貌是北京实现可持续发展的不可竞争的重要文化资

源”。他强调：“要认真贯彻国家文物法、国务院关于加强文化遗产保护的通知和北京

历史文化名城保护条例的要求，依法保护好文物和古都风貌保护区。市、区各级党委、

政府有责任保护好辖区内的文物和古都风貌。要坚持属地管理原则，依法做好辖区文物

和古都风貌保护区内的腾退工作，不断加大保护力度。” 

 

由于上述一系列重要措施的出台，北京老城被急剧破坏的形势开始得到改变，城市管理

部门中也有更多的官员开始思考北京老城的前途和命运。 

然而，北京文化遗产保护中心也认识到，目前大多数居民的北京老城保护意识仍然是非

常淡漠的，破坏老城的事件也仍然时有发生，而一些管理者对北京老城保护的理解和方法也

仍然存在模糊甚至错误的方面。如果不采取特别的措施，居民对北京老城的文化认同感就会

继续淡漠，老城的文化遗产价值就不会得到应有的发挥，而北京老城本身也仍然会继续受到

破坏。 

为进一步动员民众参与保护北京老城，帮助管理部门完善保护老城的措施，北京文化遗

产保护中心于 2006 年 9 月起，联合《北京城市漫步》杂志社等机构，发起开展“老北京之

友”项目，并将 2007 年 6 月 9 日（中国第二个“文化遗产日”）前的 10 个月作为项目实施

的第一阶段。第一阶段的工作内容主要包括两个方面：第一方面，请权威专家作保护北京老

城的系列讲座，这些讲座面向普通民众公开并免费举办；第二方面，以北京老城保护的法律

和规划为评判标准，组织并培训 70 名志愿者对北京老城的保护状况进行调查，写出北京老

城保护状况评价报告，并提交北京市人大、北京市政府和北京市政协。这两方面的工作是一

个统一的整体。通过讲座和培训，老城保护的相关知识在北京居民中得到了一定程度的传播。

志愿者们认真倾听专家的讲解，仔细研读有关法律和规划的具体内容，分组深入街区考察老

城保护实际状况，并与当地管理部门和居民热情交流沟通。毫无疑问，“老北京之友”项目

的志愿者们已经成为公众参与北京老城保护工作的骨干。 

“评价报告”的撰写，以善意和诚信为原则，以实地调查为依据，以帮助管理部门完善

保护老城的措施为目的。志愿者们在“评价报告”的撰写过程中发挥了最为主要的作用，但

“评价报告”引发的一切法律责任均由北京文化遗产保护中心承担。 

 



 

三、北京老城保护现状： 

北京老城的保护，是北京历史文化名城保护的一个部分。检查北京老城保护现状，最恰

当的方法，应当是以 2002 年制定并实施的《北京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中有关内容以及

相关法律规定为标准和线索，评判是非和优劣。 

 

（一） 文物类建筑的保护： 

根据《北京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北京老城内有文物类建筑 800 处，其中约 300

处已被公布为各级文物保护单位，其它 500 处属于“尚未核定公布为文物保护单位的不可移

动文物”。对于文物类建筑的保护，法律有明确规定，比如： 

 各级文物保护单位，要划定必要的保护范围和建设控制地带，作出标志说明，建立记录

档案，并区别情况分别设置专门机构或者专人负责管理。 

 尚未核定公布为文物保护单位的不可移动文物，要予以登记并公布。 

 根据不同文物的保护需要，要制定具体的保护措施，并公告施行。 

 文物保护单位的保护范围内不得进行与文物保护无关的建设工程或者爆破、钻探、挖掘

等作业；建设控制地带内进行建设工程，不得破坏文物保护单位的历史风貌，具体标准

应当依照五类建设控制地带划分的要求执行。 

 文物保护单位的保护范围和建设控制地带内，不得建设污染文物保护单位及其环境的设

施，不得进行可能影响文物保护单位安全及其环境的活动。对已有的污染文物保护单位

及其环境的设施，应当限期治理。 

 使用文物类建筑，必须遵守不改变文物原状的原则，负责保护建筑物及其附属文物的安

全，不得损毁、改建、添建或者拆除文物类建筑。 

 

《北京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也明确强调，必须加强保护重要的近现代建筑，逐步提

出具有较高历史文化价值的近现代建筑名单，并划定保护范围和建设控制地带。 

《中国文物古迹保护准则》，是由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中国国家委员会制定的评价文物

古迹保护工作的主要标准。其中的许多保护原则，也应当是评判北京老城文物类建筑保护状

况的重要标准，比如： 



 

 文物古迹保护的目的是真实、全面地保存并延续其历史信息及全部价值；保护的任务是

通过技术的和管理的措施，修缮自然力和人为造成的损伤，制止新的破坏。所有保护措

施都必须遵守不改变文物原状的原则。 

 文物古迹应当得到合理的利用。利用必须坚持以社会效益为准则，不应当为了当前利用

的需要而损害文物古迹的价值。 

 应当尽可能减少对文物古迹的干预。凡是近期没有重大危险的部分，除日常保养以外不

应进行更多的干预；必须干预时，附加的手段只用在最必要部分，并减少到最低限度。

采用的保护措施，应以延续现状，缓解损伤为主要目的。 

 应当正确把握审美标准。文物古迹的审美价值主要表现为它的历史真实性，不允许为了

追求完整、华丽而改变文物原状。 

 应当保护文物环境。与文物古迹价值关联的自然和人文景观构成文物古迹的环境，应当

与文物古迹统一进行保护。必须要清除影响安全和破坏景观的环境因素，加强监督管理，

提出保护措施。 

 文物古迹的环境治理是防止外力损伤，展示文物原状，保障合理利用的综合措施。治理

的主要工作有：清除可能引起灾害和有损景观的建筑杂物，制止可能影响文物古迹安全

的生产及社会活动，防止环境污染造成文物的损伤，营造为公众服务及保障安全的设施

和绿化。服务性建筑应远离文物主体，展陈、游览设施应统一设计安置。绿化应尽可能

恢复历史状态，避免出现现代园林手法。 

 

通过实地调查，我们认为北京老城文物类建筑的保护现状不乏范例。明城墙部分段落的

修缮工程保持了城墙的真实性，以此为基础建立的北京明城墙遗址公园很好地展示了明城墙

的雄浑，为公众提供了高水准的文化遗产游览场所。然而，北京老城文物类建筑的保护在以

下几个主要方面也存在不同程度的问题： 

1. 公众了解文物类建筑保护状况的信息渠道不畅。 

公布为文物保护单位的建筑，大多作出了标志说明。但是在现场，公众无法了解它们的

保护范围和建设控制地带的划定情况。有一些保护范围和建设控制地带的划定情况在公开出

版物中有记载，但与实地状况不能完全对应。这些建筑的历史价值和保护过程，可能有完善

的纪录档案，但公众也无从了解。政府主管部门确实根据不同文物类建筑的保护需要，制定

了一些保护措施并公告施行，但这些保护措施大多较为原则和简单。具体到某一处建筑的保

护措施，公众还是无从了解。至于政府经常开展的古建筑修缮项目，普通人更是难以了解其

目的、计划和方案。公众了解信息的渠道不畅，削弱了法律的效能，也挫伤了公众参与保护

的积极性。 



 

2. 一些非常重要的古建筑被不合理使用，安全状况恶劣。 

由于历史原因，许多重要的古建筑并没有发挥出应有的文化遗产价值。在得到妥善保护

的前提下，古建筑由于客观原因而暂时不能被公众接触、了解和欣赏，似乎也不是一件令人

焦虑和愤怒的事情。然而，老城中确有不少非常重要的文物类建筑不仅被不合理使用，而且

安全状况极其恶劣。这是不能容忍的。拈花寺，明代建筑，是北京现存大型的佛教寺庙之一。

由于其极高的历史和艺术价值，拈花寺在 2003 年被公布为北京市文物保护单位。然而，这

样的一处古建筑群竟然被长期作为印刷厂的车间，管理混乱，私搭乱建现象和火灾隐患极其

严重。段祺瑞执政府旧址，是中国一段重要历史的见证，原有建筑格局保存完整，具有很高

的艺术价值，1984 年就被公布为北京市文物保护单位。然而，这样的一处建筑群也竟然长

期有许多居民居住，不仅环境混杂，生活用火用电也使这处建筑的火灾隐患极其严重。 

3. 整治和修缮项目不遵循《中国文物古迹保护准则》，损伤了一些古建筑的历史和艺术价

值。 

整治和修缮，是古建筑保护的重要方法。整治和修缮项目，应当严格遵循《中国文物古

迹保护准则》的要求。然而，在整治和修缮过程中为了追求完整、华丽而改变文物原状的事

例没有得到杜绝；不少与文物古迹价值关联的自然和人文景观也没有得到有效保护；许多服

务性建筑距离文物主体太近；绿化也没有努力恢复历史状态，整治古建筑环境时大量运用了

现代园林手法。修缮古建筑最需要强调的原则，是尽可能减少对文物古迹的干预：凡是近期

没有重大危险的部分，除日常保养以外不应进行更多的干预。但是，这个原则即使在最为重

要的故宫古建筑保护项目中也没有能够得到坚持。故宫的太和殿是北京老城最伟大的建筑。

太和殿事实上没有任何重大危险，太和殿的屋顶琉璃瓦事实上也没有任何重大危险，但是它

的屋顶琉璃瓦却被以保护的名义全部揭取。这样的修缮项目，无疑对太和殿造成了伤害。雪

池冰窖，是专供皇宫御用的冰窖。每年腊月，从太液池、什刹海、筒子河及护城河中取冰储

存于此，供夏季使用。原有六个冰窖，为黄色琉璃瓦顶。然而，雪池冰窖在修缮后已经失去

了皇宫御用的历史信息和审美价值。 

4. 使用古建筑，改建、添建古建筑的现象严重。 

目前，老城的许多古建筑被用作办公场所、餐厅、画廊等。 使用这些建筑，如果能够

遵守不改变原状的原则，不为了当前利用的需要而损害文物古迹的价值，则无可厚非。然而，

目前许多古建筑的使用者，改建、添建现象严重。南新仓，作为明、清两代北京粮仓之一，

是研究古代仓廒形制的重要实物，1984 年就已经被公布为北京市文物保护单位。“南新仓

特色街区”项目实施以来，古代仓廒被改建、添建的现象严重。郑王府，是清初“八大铁帽

子王”王府之一。布局开阔，建筑雄伟，原为北京规模最大的王府，是清初王府建制最典型

的实物，1984 年就已经被公布为北京市文物保护单位。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将郑王府作

为机关办公场所后，郑王府内改建、添建的现象随处可见。 

5. 一些重要的近现代建筑没有被确立法律地位，其保护前景堪忧。 



 

北京老城内不仅遍布古建筑和传统民居，还有许多优秀的近现代建筑。保护这些建筑，

对丰富北京老城的历史、文化和艺术价值具有重要意义。然而，目前尚有一些优秀的近现代

建筑没有被确立文物保护单位的法律地位，其保护前景堪忧。位于东长安街商务部大门两侧

的原外贸部大楼的“门脸儿”部分，采取了北方民居风格，用普通青砖、灰瓦、卷棚屋顶、

栏杆、挑檐等简洁、朴实方法建成。它是中国近现代结合地域风格和民间传统的优秀建筑物

的典范。由于没有被确立受保护的法律地位，这两处建筑的前景堪忧。位于王府井大街 27

号院内的原“东方文化事业总委员会”图书馆，是日式三层建筑。虽然该院落早在 1998 年

就被列为文物普查登记项目，由于没有被公布为文物保护单位，这栋精美的日式三层建筑还

是于 2007 年 4 月被北京皇都房地产开发公司野蛮拆除了。 

 

（二） 皇城历史文化保护区的保护： 

根据《北京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皇城被整体设为历史文化保护区。保护区范围四

至为：东至东黄城根，南至长安街北侧红墙，西至西黄城根南北街、灵境胡同、府右街，北

至平安大街，总面积约 6.8 平方公里。对于皇城历史文化保护区的保护，《北京历史文化名

城保护规划》和《北京皇城保护规划》有明确规定，比如： 

 应当建立皇城明确的区域意向，使人可明确感知到皇城区界的存在。 

 根据土地使用特征及街道的自然分布，将皇城用地划分为 10 个功能区域 572 个地块，

改造项目应参照地块编号进行。 

 现有的传统平房四合院建筑在改造更新时，不得超过原有高度；3层以上建筑的改造更

新，高度必须低于 9米。 

 停止审批建设 3层及 3层以上的楼房和与传统皇城风貌不协调的建筑。 

 文物保护单位利用不合理的，应当加以调整和改善。 

 拆除严重影响皇城风貌的建筑：陟山门街北侧的 6层住宅楼、景山公园内搭建的圆形构

筑物、京华印刷厂烟囱、欧美同学会北侧的市房管局办公楼、北池子大街北端的北京证

章厂办公楼等 5处。 

 

通过实地调查，我们认为皇城历史文化保护区近年来没有继续遭到剧烈破坏，但一些明

确规定的保护措施并没有得到严格贯彻落实： 

1. 皇城明确的区域意向尚未确立，区界没有完全形成。 



 

总面积约 6.8 平方公里的皇城区域早已确定，四至在规划图上也非常明确。然而，无论

是在东黄城根、西黄城根南北街、灵境胡同，还是在府右街，皇城区界的存在不能使人明确

感知到。这方面工作的缺陷，会导致公众不能充分理解皇城的突出重要意义，也不利于公众

对皇城保护工作的监督。 

2. 改造项目没有严格按照“土地使用功能规划图”进行。 

《北京皇城保护规划》的“土地使用功能规划图”明确规定了皇城范围内 11 类土地使用

功能的分布区域。根据该规划图，商业金融业用地有了严格限制。然而，在实际利用上，土

地被商业金融业蚕食的现象明显，突破规划的大型商业设施也并不罕见。 

3. 被不合理利用的文物保护单位，没有得到明显的调整和改善。 

皇城内的文物保护单位，对提高皇城的文化遗产价值，强化皇城的整体性，具有十分重

要的意义。然而，皇城内的文物保护单位有许多长期被不合理利用，不仅妨碍了这些文物保

护单位自身价值的发挥，更是对皇城价值的损害。为解决这个问题，《北京皇城保护规划》

强调要调整和改善对文物保护单位不合理利用的状况。然而，这个问题几乎没有得到任何解

决。大高玄殿，明嘉靖年间建成，建筑精巧，为明清皇室的私庙。实际上，大高玄殿不仅是

皇城的重要组成部分，还是紫禁城的重要组成部分。这样的一处古建筑群居然长期被军队占

用，而且似乎只是被当作车队等后勤用房。大高玄殿被长期如此利用，实在是皇城的耻辱。 

4. 严重影响皇城风貌的建筑没有得到拆除。 

为保护皇城风貌，北京市政府早在 2003 年就提出了要拆除的 5处严重影响皇城风貌的

建筑名单。到目前为止，有的建筑依然没有得到拆除。 

5. 建筑物高度及风貌的控制并不严格。 

《北京皇城保护规划》认为，皇城是北京老城保护的核心，严格保护其传统的平缓、开

阔的空间形态是皇城保护的中心任务之一。为完成这一任务，市政府明确的措施是严格和具

体的。然而，原有的传统平房四合院建筑在改造更新时超过原有高度的实例很多；新建的与

皇城风貌不协调的建筑物，或者超出高度控制标准的建筑物也并不罕见。 

 

（三） 其它历史文化保护区的保护： 

北京市政府分批公布了历史文化保护区名单，其中大多位于北京老城。2002 年 2 月，

《北京旧城 25 片历史文化保护区保护规划》开始施行。这部规划是历史文化保护区保护规

划的楷模。对于老城历史文化保护区的保护，《北京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和《北京旧城

25 片历史文化保护区保护规划》有原则性的规定，比如： 



 

 必须以“院落”为基本单位进行保护与更新，危房的改造和更新不得破坏原有院落布局

和胡同肌理。 

 建筑的保护和更新分六类进行规划管理：文物类建筑、保护类建筑、改善类建筑、保留

类建筑、更新类建筑、沿街整饰类建筑。 

 对建设控制区的整治与控制提出要求：新建或改建的建筑，要与重点保护区的整体风貌

相协调，或不对重点保护区的环境及视觉景观产生不利影响；进行新的建设时，要严格

控制各地块的用地性质、建筑高度、体量、建筑形态和色彩、容积率、绿地率等；进行

新的建设时，要避免简单生硬地大拆大建，注意历史文脉的延续性；要注意保存和保护

有价值的历史建筑、传统街巷、胡同肌理和古树名木。 

 对各片历史文化保护区保护的具体要求，《北京旧城 25 片历史文化保护区保护规划》

又分别以文字和图纸的形式作了详尽的规定，内容涉及地块划分、土地使用功能调整、

居住人口、建筑保护和更新、绿化、道路交通、市政设施等各个方面。毫无疑问，评判

这 25 片历史文化保护区保护工作的各个方面，《北京旧城 25 片历史文化保护区保护规

划》提供了最为具体和权威的标准。 

 

通过实地调查，我们认为公布历史文化保护区的功效是明显的，保护区内没有出现“东

方广场”类建筑，北京老城的价值及其保护也由此引起了更多人的关注。我们同时也认为，

虽然各个历史文化保护区有详尽科学的保护规划，但这些规划并没有得到严格遵守。不仅许

多民居、胡同的整治和修缮没有严格按照规划的要求执行，大拆大建的开发项目即使在重点

保护区也时有出现： 

1. 以“院落”为基本单位进行保护与更新的原则没有得到坚持。 

四合院和胡同是历史文化保护区的基本元素。为保持保护区街区的历史真实性，保存历

史遗存和原貌，《北京旧城 25 片历史文化保护区保护规划》强调要以现状院落为单元，采

用“微循环式”的保护方法。但是，历史文化保护区内的许多建筑项目实际并未以“院落”

为基本单位进行设计，“微循环式”的保护方法在很多区域没有得到实施，与“微循环式”

保护方法相对立的成片开发式房地产项目却在保护区内并不少见。 

2. 胡同肌理损坏严重。 

胡同既是道路设施，也是历史文化保护区的基本元素。它与两侧传统风貌以及四合院互

为保护工作的因果关系。胡同受损，意味着两侧传统风貌和四合院同时受到破坏。这就是胡

同在保护区中承担的肌理的作用。为保护胡同肌理，《北京旧城 25 片历史文化保护区保护

规划》提出道路交通规划应以不破坏沿街传统风貌、方便居民出行、改善市政条件为目标，

限制过境交通穿过。然而，胡同肌理的实际受损情况是严重的。 



 

3. 建筑的保护和更新没有按照六大分类规定实施。 

《北京旧城 25 片历史文化保护区保护规划》规定，对文物类建筑依法严格保护，对保护

类建筑以修缮为主保护外部面貌，对改善类建筑维持原有空间布局和形态进行修缮或翻建，

对保留类建筑维持原状，对更新类建筑按保护区风貌要求进行拆除重建，对沿街整饰类建筑

按保护区风貌要求进行整饰改造。结合公布了的建筑保护和更新规划图，以及《北京旧城历

史文化保护区房屋风貌修缮标准》，这些要求使保护区内各处建筑的保护或更新方法有了明

确依据。目前，文物类建筑基本得到妥善保护，保护类建筑外部面貌改变明显，改善类建筑

布局和形态改变较大，沿街整饰类建筑整饰改造的效果不明显。 

4. 严重破坏历史文化保护区风貌的施工项目没有得到制止。 

不仅保护区建筑的保护和更新没有严格按照六大分类规定实施，一些严重破坏历史文化

保护区风貌的施工项目也没有能够得到制止。这些施工项目在建筑物的体量、形态和颜色等

方面破坏了历史文化保护区的风貌。破坏风貌的施工项目在历史文化保护区的建设控制区更

为多见。2007 年 5 月关于东四八条胡同部分拆迁的争论，集中反映了部分政府官员对历史

文化保护区建设控制区整治与控制工作的模糊认识。北京中保嘉业房地产开发公司有关项目

涉及的东四八条胡同北侧部分，属于“东四三条至八条历史文化保护区”的建设控制区。根

据《北京旧城 25 片历史文化保护区保护规划》，该建设控制区的控制要点如下：新建建筑

要与重点保护区（东四八条胡同南侧部分）的整体风貌相协调；新的建设要严格控制各地块

的用地性质、建筑高度、体量、建筑形态和色彩、容积率、绿地率等；新的建设要避免大拆

大建；要注意保存和保护有价值的历史建筑（一类建筑 1处、二类建筑 6处）、传统街巷、

胡同肌理和古树名木；东四三条胡同和东四八条胡同两侧的风貌应当保持一致，东四三条胡

同南侧和东四八条胡同北侧 10 米范围内高度控制在 6米以下；14 个地块的用地性质、控制

高度、建筑平面布局、建筑立面形式、建筑色彩和建筑构件，分别有具体要求。政府在这件

事情上首先应当做好两方面的工作：一方面，公告容积率、绿地率、一类建筑和二类建筑的

地点、14 个地块的划定情况；另一方面，组织听证会，征求公众和专家意见，以判定北京

中保嘉业房地产开发公司有关项目是否对“东四三条至八条历史文化保护区”的风貌构成

威胁。如果不强调公开性和民众参与，不依照法律和规划作出决策，破坏历史文化保护区风

貌的事件就会继续出现。 

5. 市政设施和居民生活设施改善过程中损害历史文化保护区风貌的情况比较明显。 

历史文化保护区内有数十万人生活和工作，必须有基本的市政设施和居民生活设施。有

效保护文化遗产，并使传统文化的热爱者能够安居历史文化保护区，应当是城市管理部门需

要长期研究解决的问题。《北京旧城 25 片历史文化保护区保护规划》为此提出的原则目标

是：市政设施和综合管线规划不应破坏历史文化保护区的传统风貌，改善保护区内的市政设

施和防灾设施。然而，设施改善过程中出现了不少损害历史文化保护区传统风貌的现象。市

政管线布置，有效利用了胡同系统。但是，由于材料、设计和工期等方面的原因，一些胡同



 

的历史文化价值严重受损。居民安装空调等生活设施，由于缺乏指导和监管，也在细微处损

害着历史文化保护区的风貌。 

 

（四） 老城整体格局的保护： 

整体格局的完美，是北京老城文化遗产价值的重要体现。《北京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

强调必须从整体上考虑北京老城的保护，要具体体现在河湖水系、中轴线、“凸”字形城廓、

街巷胡同、建筑高度、景观线、街道对景、建筑色彩、古树名木等保护的各个方面。我们的

调查以老城建筑高度、形态、色彩的控制，“凸”字形城廓的保护，以及老城景观线的保护

为重点内容。《北京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在这些方面的规定是明确的，比如： 

 文物保护单位建设控制地带的建筑高度、形态、色彩，按照文物保护单位的保护要求进

行控制。 

 历史文化保护区的建筑高度、形态、色彩，按照各历史文化保护区的保护规划要求进行

控制。 

 其他区域的建筑高度必须严格按照《北京市区中心地区控制性详细规划》的要求进行控

制，建筑的形态与色彩应与老城整体风貌相协调，新建的低层、多层住宅要采取坡屋顶

形式。 

 为保护“凸”字形城廓，要在老城东西两侧留出 30 米宽的绿化带，保护老城的北护城

河和南护城河并建沿河绿化带。 

 应当保护老城 7条主要景观线。 

 

通过实地调查，我们认为老城建筑高度、形态、色彩的控制是不成功的；“凸”字形城

廓这一北京老城的重要形态特征在部分区域已经消失；7条老城景观线依然存在但也已日渐

狭窄： 

1. 公众了解文物保护单位建设控制地带建筑高度、形态、色彩控制要求，以及了解《北京

市区中心地区控制性详细规划》相关内容的信息渠道不畅。 

北京市政府于 1987 年发布了《北京市文物保护单位保护范围及建设控制地带管理规

定》。该规定将文物保护单位周围的建设控制地带分为五类：一类地带为非建设地带，只准

进行绿化和修筑消防通道；二类地带为可保留平房地带，改建或新建的建筑物高度不得超过

3.3 米；三类地带为允许建筑高度 9米以下地带；四类地带为允许建筑高度 18 米以下地带；

五类地带为特殊控制地带。此外，该规定要求建设控制地带内建筑物的形式、体量、色调要



 

与文物保护单位相协调。虽然迄今已有六批《文物保护单位的保护范围及建设控制地带的四

至说明》被公布，公众通过这些文件具体了解各处文物保护单位建设控制地带的高度控制要

求，并非容易。对何谓与文物保护单位相“协调”的建筑物形式、体量和色调，权威部门似

乎也没有制定标准。至于《北京市区中心地区控制性详细规划》，我们确信它具有非常重要

的价值，但是，它似乎远离公众。我们费尽周折，也没有能够查阅到这份重要文件。 

2. 许多新建筑物的形态、色彩和高度，与北京老城整体风貌极不协调。 

由于不能查阅到《北京市区中心地区控制性详细规划》，我们无法了解到文物保护单位

建设控制地带和历史文化保护区以外的北京老城区域，在控制新建筑物形态、色彩和高度等

方面的具体要求。然而，在这些区域确实已经存在许多严重破坏北京老城整体风貌的新建筑

物了。 

3. 一些超大体量的建筑物位居老城，在破坏老城风貌的同时，也破坏了老城的功能定位，

加大了老城的交通压力。 

超大体量的建筑物和建筑群，对老城的破坏是综合性多方面的：在破坏风貌的同时，超

大体量的建筑伴生了超大规模的人流和车流，巨大的交通流量又将迫使老城交通格局发生变

化，胡同和四合院的拆迁也将有更为冠冕堂皇的理由。 

4. 由于二环路内侧连片大体量高楼的出现，“凸”字形城廓这一北京老城的重要形态特征

在部分区域已经消失；已有的绿化带也没有起到象征城墙旧址的作用。 

超大体量建筑群对老城产生综合性多方面破坏的又一例证，体现在“凸”字形城廓的保

护方面。二环路内侧连片大体量高楼的出现，已经使老城部分城廓内移。由于缺乏统一规划，

老城东西两侧留出 30 米宽绿化带的计划，在很大程度上变成了大建筑群前的园林造景工程。 

5. 老城景观线已日渐狭窄，视觉污染严重。 

《北京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提出要严格保护老城 7条主要景观线：1，银锭观山；2，

钟鼓楼至德胜门；3，钟鼓楼至北海白塔；4，景山至钟鼓楼；5，景山至北海白塔；6，景山

至永定门；7，正阳门城楼至天坛祈年殿。在这 7条景观线范围内，规划要求严禁插建高层

建筑。然而，有些景观线范围内的视觉污染已经很严重了。 

 

（五） 传统生活方式的保护： 

《北京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认识到，传统文化和传统商业的保护和发扬也是北京老

城保护的重要内容。它提出要尽量恢复有代表性的庙会，繁荣传统戏曲，保护和改造传统商

业街区，恢复和保护老字号。尽管《北京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对北京老城传统生活方式



 

的理解还有待进一步深入和全面，提出的保护措施和目标也有待进一步完善和明确，但毕竟

政府制定的规划已经提出了保护传统生活方式的要求。 

通过实地调查，我们认为传统生活方式的保护，已经是老北京保护各方面工作中最薄弱

的一个方面： 

1. 庙会、戏院的内容和形式，没有发挥出保护传统生活方式应有的作用。 

庙会和戏院，在老北京传统生活中发挥着社区文化活动中心的作用，是培育、传承、欣

赏和传播北京传统文化的基地。没有了庙会、戏院子的内容和形式，北京的传统文化将是贫

瘠的，北京的传统生活方式将是乏味的。目前，北京的庙会数量少、时间短、品种单一、民

间色彩不浓、地域特点不显著；北京的戏院贵族化倾向严重，已经少有让平民百姓喝着大碗

茶听评书看曲艺的戏园子了。德云社在努力振兴传统相声，但昂贵的票价使社区居民与它产

生了距离。长安戏院拆迁改名为长安大戏院后，富丽堂皇，保护传统生活方式似乎已经不是

它的使命了。 

2. 传统商业的经营管理特色正在消失。 

以老字号品牌为代表的传统商业，是北京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传统商业文化正在

消失，体现在两个方面：企业自身的文化遗产大量丢失，老字号文化特色迅速蜕变；企业的

市场竞争力缺乏，倒闭现象严重。据管理部门公布的消息，《北京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

实施以来，已有半数老字号企业倒闭或者停止经营活动。作为北京唯一上市的老字号企业，

同仁堂扛起了保护传统商业文化的大旗。然而，如何保护和利用同仁堂的文化遗产，使同仁

堂更好的服务于老北京的传统生活方式，同仁堂的同仁们尚任重道远。 

3. 酒吧、咖啡馆等外来商业设施在历史文化保护区过多出现。 

北京是一个大都市，需要酒吧和咖啡馆等服务设施。然而，酒吧和咖啡馆体现的文化特

征，与北京传统文化以及老北京人的生活哲学是不协调的甚至是相抵触的。目前，一些历史

文化保护区出现了过多的酒吧和咖啡馆，其功能已经超出了服务游客的作用，进而正在改变

历史文化保护区的定位和文化特征。酒吧和咖啡馆集中的历史文化保护区的一些区域，已经

变成纯粹的休闲娱乐功能区，体现出的文化特性又是与所在的文化保护区格格不入的。酒吧、

咖啡馆等外来商业设施在历史文化保护区过多出现，造成的另一个负面作用是遏制了原生态

服务设施的产生和发展。文化的变异，在历史文化保护区的服务设施上已经取得突破。管理

部门应当理解，历史文化保护区内的服务设施，也是历史文化保护的措施和手段，不能任凭

市场调节。 

4. 宁静祥和的胡同气氛正在变得喧闹。 

宁静祥和的胡同气氛，是人们对老北京生活挥之不去的印象。这种气氛，是老北京人精

神境界的体现，也是进一步弘扬北京传统文化的基础。由于商业的无序发展，宁静祥和的胡



 

同气氛正在变得喧闹。胡同居民需要商业设施，但管理部门应当通过规划，使适度的商业设

施相对集中在胡同居民区的外侧，保持胡同深处的宁静安详。一些胡同房屋成为建筑工地工

头解决大量民工休息问题的廉租房，也在使胡同的氛围发生变化。 

 

四、存在问题的原因以及几点建议： 

北京老城是中国最大城市的中心区，有百万人在此居住、工作和旅游，国家最重要机构

的办公场所设立在此，尚有许多基础设施急待完善。把这样的一个城市中心区作为文化遗产

地加以保护，难度必然是巨大的。北京市人大和北京市政府认识到北京老城保护面临的挑战，

通过加强立法，完善规划，努力提高老城保护工作的民主化科学化水平。如果没有法律的支

撑和规划的控制，北京老城重要的文化遗产价值可能已经不复存在了。 

然而，北京老城保护存在的诸多严重缺陷表明，此项工作尚有不少基础性问题没有解决。

以下几点，应当是其中最为关键的问题： 

(一) 在总体上，老城保护法律和规划的绝对权威性没有得到确立。《北京历史文化名城

保护条例》是中国法律体系的组成部分。任何违反该条例的行为，轻者是违法行为，重者则

可能是犯罪行为。《北京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北京旧城 25 片历史文化保护区保护

规划》和《北京皇城保护规划》，是通过法定程序制定并公布的。这些规划的实施及其效能，

在受北京市政府保障的同时，更受《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规划法》的保障。如果老城保护工

作的管理者和实施者缺乏对老城保护法律和规划的敬畏之心，那么，政府和民众对保护老城

所做的努力都将付之东流。 

 

(二) 各级政府及其各相关管理部门之间指导、实施和监督的有效机制没有形成。涉及老

城保护工作的政府主要有北京市政府和东城、西城、崇文、宣武区政府，涉及的管理部门主

要有规划、文物、建设等政府机构。按照北京市的行政管理体制，重大事项由北京市政府直

接决策并组织实施，一般事项由区政府属地管理。如何区分所谓的重大事项和一般事项，特

别是如何规范北京市政府的规划、文物、建设等部门与 4个区政府之间在具体工作中的权责

划分，约束区政府主要负责人在老城保护工作上的行政决策权，在体制和机制上确保各有关

政府及其管理部门（有时还涉及到中央政府及其管理部门和军队有关部门）以老城保护的法

律和规划为老城保护工作的目标和标准，是必须尽快解决的基础性问题。 

 

(三) 目前的老城保护工作基本还没有发挥经济政策的调控作用。一方面，保护北京老城

这一历史文化遗产，能够为北京地区经济和社会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发挥突出作用，同时



 

也必然会妨碍某些局部的和眼前的经济效益；另一方面，保护并开发北京老城的历史文化遗

产价值，在需要开展大量行政管理工作的同时，必然会面对大量更为复杂的经济难题，而这

些经济难题又是在理论层面和制度层面都未曾解决的。如果不能制定出完善的北京老城保护

经济政策，4个区政府就不会在短期内摆脱来自财政收入的压力，传统的房地产开发项目就

仍然会是老城风貌保护的阴霾，老城的传统产业就不可能有竞争力，与老城文化不协调的强

势机构就仍然会大举进入，传承老城传统生活方式的普通老北京人就仍然会在老城内大量消

失。 

 

(四) 与保护北京老城的各项具体工作密切相关的官员和从业人员数以万计，他们中相当

多比例的人员对保护北京老城的基本知识缺乏了解。位高者在决定拆迁项目的时候，位低者

在修缮院落、整治街面的时候，如果他们对老城保护规划的内容知之甚少，对房屋风貌修缮

标准的内容知之甚少，那么，他们的每项工作都可能是对北京老城的破坏。如果他们缺乏的

除了法律和规划的知识，还包括对老北京历史的了解和对胡同、四合院的欣赏，甚至包括对

普通老北京人的友善，那么，数百年来积淀的北京老城的文化遗产价值注定是会迅速消亡的。 

 

(五) 民众的北京老城保护意识亟待提高。北京老城首先是属于北京当地民众的。当地民

众如果不愿积极配合、参与和监督，老城保护工作就不可能取得完美结果。当地民众如果身

居北京老城而不愿融入和丰富老城传统生活方式，老城的文化遗产价值也不可能得到真正的

保护和弘扬。北京老城原住民的老城情结正在淡化，大批移民正在进驻四合院。如果不采取

有效措施，老城居民的老城保护意识还会不断下降。 

 

为迅速解决北京老城保护存在的问题，“老北京之友”项目在现阶段特提出以下具体建

议： 

（一） 调查中发现的众多损害北京老城的案例，只有极少部分被反映在此报告中。考虑到

它们具有典型意义，建议市政府责成有关部门，对此报告中提及的案例进行查实，并及时采

取适当的补救措施。 

（二） 考虑到调查中发现的众多案例，许多是由于不遵守《北京历史文化名城保护条例》

所导致，建议市人大和市政协组织开展专项的《北京历史文化名城保护条例》执法检查活动，

邀请其它有关机构、专家和媒体参加。 

（三） 考虑到商业布局的混乱正在损害各历史文化保护区的文化品位和特性，而对此采取

适当的救助措施并不会占用很大的行政成本，且不会涉及政策的大调整，建议市政府组织有

关部门在专家的帮助下，具体规划各历史文化保护区内的商业布局。 



 

（四） 考虑到老城保护工作并没有形成有效的行政管理体系，建议市政府组织研究完善

《北京历史文化名城保护条例》和《北京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的实施机制，重点是研究

完善市政府有关部门以及有关区政府在执行北京老城保护规划方面的职能划分和工作程序，

并以此为基础建立北京老城保护工作的问责追究制度。 

 

（五） 考虑到东城、西城、宣武、崇文四个区政府承担着大量的老城保护工作，区域性的

城市建设和产业发展受制约于文化遗产保护规律，应当享受“文化遗产特区”的特殊经济政

策待遇，建议市政府委托有关机构开展《北京老城保护经济政策》研究工作，提出土地使用、

房产交易、税收调控、产业准入等方面促进老城保护的具体措施。 

 

（六） 考虑到政府及有关部门的工作人员明显缺乏对北京老城保护相关知识的了解，建议

市政府委托北京文化遗产保护中心编写《北京老城保护干部读本》，并要求市、区政府及有

关部门的工作人员认真学习阅读。 

 

（七） 考虑到当地居民能否积极参与是老城保护工作成败的关键，需要极大提高民众的北

京老城保护意识，建议市宣传主管部门有系统地开展面向居民的老城保护宣传教育活动，并

建议市教育主管部门，把老城保护的基础知识纳入中小学校的教育课程内容。北京文化遗产

保护中心希望能够在相关工作中承担重要任务。 

 

“老北京之友”项目实施的第二阶段即将启动，工作重点一是继续对北京老城的保护状

况进行调查，二是开展广泛的普及教育活动，三是用法律手段帮助政府树立保护北京老城法

律的权威性。向权威机构提交关于北京老城保护状况的评价报告，仍将是工作的主要成果之

一。 

 

北京文化遗产保护中心 

2007 年 6 月 9 日 


	关于提交北京老城保护状况评价报告的函

